潮汕星河国瑞科技奖奖励办法实施细则

（新修订）

一、为进一步做好潮汕星河国瑞科技奖（下称国瑞科技奖）申报、推荐、评审、奖励工作，根据《潮汕星河国瑞科技奖奖励办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二、本奖励办法第二条，在潮汕地区从事科技工作满三年以上的计算：以本奖决定每年申报开始日期往前推算三周年，如申报时间为2008年12月18日开始，那么，满三年应为2005年12月18日前在潮汕地区从事科技工作。

三、各推荐单位要严格按照《潮汕星河国瑞科技奖奖励办法》有关评选对象、评选条件等规定，在各自评选的基础上推荐人选。被推荐人应是科技成果真正主要研究开发的科技工作者，对于只是为科技项目出资、领导组织管理，而没参加研究开发的人员不应推荐。
四、本奖励办法第三条范围和条件中，明确奖励发明创造及应用。理论性研究不属本奖范围。
五、特别奖申报条件：

（1）申报者应取得一项或多项具有国内科技领先、国际先进以上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

（2）申报者至少应获得省部级科技一等奖一项以上（限第一完成者）。

（3）申报者为主完成的国内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应具有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申报者所完成的重大科技成果应具有重大的良好市场前景或社会效益。

（5）不能直接计算经济效益的重大科技成果，应该经广泛推广应用（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六、特别奖可以空缺。

七、凡符合本奖励办法的，无论已获得本奖或从未申报本奖者，均可申报推荐参与特别奖的评选。

八、各推荐单位根据分配的推荐名额，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推荐名额适当分配到有关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和区（县）科协。

九、民营科技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或未参加学会（协会、研究会）的科技人员，可向当地区（县）科协申报，经区（县）科协审核，然后由各市级科协根据推荐名额安排情况，再向国瑞科技奖委员会办公室申报。

十、报送推荐材料内容及要求：

（1）国瑞科技奖推荐表，原件一份（在原件上标明），复印件四份（均须加盖有关单位公章）其中被推荐人简表及被推荐人评审资料简表，由被推荐人本人填写，原件一份，复印件四份，每份贴一张一寸人头相片。
（2）国瑞科技奖专家推荐意见表，被推荐人须经二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推荐，二位专家中，至少应有一位与被推荐人不同单位的同行专家，专家推荐意见表需交原件一份，复印件四份。

（3）曾获奖项目和获得专利的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各一式五份，著作附样书一部。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提供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具体经济效益证明材料应加盖有关单位财务章。
（4）被推荐人科技创新业绩简介（1000～1500字左右）二份，并附光盘，由个人填写，所在单位审核。

（5）推荐材料不按规定时间报送和推荐材料内容不合要求者不予评审。

（6）推荐单位报送时附一份被推荐人综合简表（附光盘）。

十一、委员会办公室收到申报材料后，进行初步审核，符合条件的，按学科、专业分类，并组织评审。
十二、评审委员会根据需要下设若干学科（专业）评审组，负责对各学科（专业）被推荐人的初步评审，特别奖单独由本奖专家答辩委员会答辩评审。学科（专业）评审专家及特别奖答辩评审专家的聘任，每年在评审前，由本奖委员会根据需要，从汕头、潮州、揭阳三市科技人才专家库中随机选定。
十三、评审委员会对各学科（专业）评审组的初步评审意见进行综合评审，通过开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出拟奖人选。

十四、评审委员会评出拟奖人选之后，登报公示，特别奖专家答辩委员会对申报特别奖者答辩评审之后，提出本届是否授奖及人选，经国瑞科技奖委员会审定同意之后登报公示，接受公众监督，对有异议的，将进行复审。
十五、本奖采用差额评定，被推荐者本年度未被评上的可在下一年度补充新材料，参加新一届的评审。

十六、本实施细则由国瑞科技奖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潮汕星河国瑞科技奖委员会

200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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